


南水保〔2025〕17号
南安市水土保持工作站 南安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

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
英都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财政经济办公室：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水利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泉财农指〔2025〕118号）精神，现下达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25万元，款列“2130599”，用于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建设。请按照《泉州市水利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水规范〔2025〕1号）的相关规定，管理使用此项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并做好绩效跟踪，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请按照《泉州市水利局关于加强市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管理的通知》（泉水土〔2022〕9号）的要求尽快组织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实施方案必须包含项目治理规模、总投资等内容，治理规模和总投资应达到文件下达的标准，实施方案将作为项目验收的依据。本次下达资金安排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应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建设任务、项目自查和竣工验收等工作。

附件：1.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资金安排与任务清单表

2.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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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总投资

（万元）  
	其中

	
	
	
	
	
	
	市级     补助
	乡镇     自筹

	1
	英都镇石山村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英都镇人民政府
	石山村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亩。
	37
	25
	12


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资金安排与任务清单表
附件2
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资金绩效目标表

	乡镇（街道）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项目措施验收合格率（%）
	截至2025年底开工率（%）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补助标准（万元/亩）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亩）
	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



	英都镇
	100
	100
	0.05
	500
	90


抄送：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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